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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清产业园卡房水库新建排洪渠工程监理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清产业园卡房水库新建排洪渠工程监理已由广清经济特别合

作区广清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以广清发改批〔2024〕11号批准建设，

建设资金来自财政出资，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

业园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公

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项目概况

2.1.1招标项目名称：广清产业园卡房水库新建排洪渠工程监理

2.1.2工程建设地点：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

2.1.3工程建设规模：广清产业园卡房水库新建排洪渠工程位于广东省清远

市清城区石角镇，本工程起点为卡房水库下游,终点为107 国道火烧桥,新建排

洪渠长度为2764.09m，其中主排洪渠度为 2178.12m，支沟A 长度为 347.47m，

支沟 B长度为 238.50m。支沟A起点为卡房水库输水涵管出口，支沟B起点为卡

房水库溢洪道出口。新建过路箱涵1座，新建穿堤排水涵7座。本工程等别为Ⅲ

级，主要建筑物级别为3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临时建筑物级别为5级。

2.2 招标范围

2.2.1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2.2监理范围：本工程的施工准备期、施工期、竣工结算期、缺陷责任期

全过程监理服务及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及协调等相关工作。具体以实际实施的监

理范围为准。

2.2.3监理服务期：监理服务期自监理人收到中标通知书或参加由委托人组

织的第一次进场动员会之日起算，至本项目工程保修期满。监理服务期包括项

目的前期阶段（如需）、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工程收尾阶段和质量保修

阶段，监理人须实行全过程监理服务。

2.2.4监理服务最高投标限价：1019730.37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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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3.2 投标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按国家法律经营。

3.3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或以

上资质。

注：根据《水利部关于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行政许可有关工作

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公告2021年第9号）的要求，投标人应按规定

办理资质证书延期或换发的相关手续。资质电子证书按《水利部关于实行水利

工程建设监理单位和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电子证书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利部公告2022年第9号）执行。资质证书有效期按《水利部关于水利工程建

设监理单位和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证书延期的公告》（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利部公告2023年第9号）规定执行。香港企业参加投标的，须已在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且备案的业务范围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

[香港企业备案的业务范围依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香港工程建

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业执业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粤建规范[2020]1号）确定]。

3.4 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持有有效的水利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理工程师注册证书（注册专业为水利工程施工监理，执业单位为本投标单位）

或中国水利工程协会颁发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其专业为水工

建筑，执业单位为本投标单位）。

注：若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为香港专业人士，须已在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且备案的业务范围相当于注册监理工程师的

香港专业人士[香港专业人士的备案业务范围依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印发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业执业试

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建规范[2020]1号）确定]。

3.5 投标登记前，投标人须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企业库已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及拟担任本工程总监理工程师须是本单位在

企业库中的在册人员。

3.6 投标人已按规定格式签署盖章《投标人声明》（格式见招标文件第六

章投标文件格式），且总监理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已签字确认。

3.7 投标人未被列入“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取消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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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投标资格”，具体名单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信用广州”公布的“黑

名单”为准。

注：《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基础清单》（2025版）。

3.8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2025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5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下同），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止。

4.2 本项目招标文件随招标公告一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发布。招标文件一经在交易平台发布，视为发出

给投标人，招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在交易平台下载。

4.3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

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

标文件。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后，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

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

在投标截止时间后半小时内，投标人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对已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5.2 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广州交易

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

南进行操作。

5.3 开标开始时间：2025 年 月 日 时 分。

5.4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

中的相关信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

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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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逾期送达的电子投标文件，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5.6 投标人应自行检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登记中的企业基础信息

扫描件（包括企业资质证书、企业营业执照、项目负责人相关证书等），评标

委员会对上述资料的审查将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信息登记的信息为依据。投标人应及时维护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登

记的信息，确保各项信息在有效期内。如因投标单位资料缺失导致资格审查不

通过，责任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网址： http://www.gzggzy.cn ）、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

http://zbtb.gd.gov.cn/ ） 和 中 国 招 标 投 标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网 址 ：

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交易集

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上发布。

7.疑问、异议、投诉处理

7.1 关于疑问、异议、投诉的基本概念和处理程序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和《广州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务工程项目招

标投标活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穗水建管〔2023〕78号）。

7.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对于中标

公示期间的投诉处理的原则为：除第一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以外的其他投标人

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情形且在评标过程中未被发现的，视为对中标

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可依法继续开展招标活动。投标人的违法行为由招

标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7.3 在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含中标候选人）被投诉且经查实存在招标

投标活动中列明被禁止行为的，招标人将提请行政主管部门，并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等进行处理，同时将记录到市水务工程企业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统。

在招投标过程中，投诉人投诉事项经查实不属实的恶意投诉，招标人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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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行政主管部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进行处理，同时将记录到市水务工程企业

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统。

注：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的形式提出异议。线上

提出异议的，应通过交易平台提交，招标人也应通过交易平台答复线上提出的

异议。具体按照交易平台相关指南进行操作。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

活动。

8.投标人和中标候选人的重大变化告知义务：投标人发生可能影响其资格条件

或者招标公正性的重大变化、中标候选人的经营、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者

存在违法行为的（包括但不限于：合并、分立、破产、重大财务变化、项目负

责人等主要人员变化、被责令关闭、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定期限内被禁止参加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等情形），应当及时书面告知

招标人。

9.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763-6979726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宇旻、郭雅纯、罗乐勇 联系电话：020-83541707

招标监督机构：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监督电话：0763-6979808

2025年 月 日


